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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年度第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1、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11月1日
(2)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邹城市凫山南路298号公司总部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8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2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370,452,789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359,513,59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010,939,19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8.616486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8.03554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0.580942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3)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bookmark: _Hlk23413550]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6人，董事李希勇先生、刘健先生、郭德春先生及郭军先生，独立董事蔡昌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 [bookmark: _Hlk23415912]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3人，监事顾士胜先生、周鸿先生及张宁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3. [bookmark: _Hlk23414241]董事会秘书靳庆彬先生出席了会议；副总经理赵洪刚先生、贺敬先生列席了会议，副总经理宫志杰先生及总工程师王富奇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列席会议。
2、 议案审议情况
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名称：
审议结果：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59,445,090	99.997097	68,500	0.002903	0	0.000000
H股	1,010,939,199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3,370,384,289	99.997968	68,500	0.002032	0	0.000000


议案名称：
审议结果：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702,644	90.642048	7,716,596	8.356344	924,927	1.001608
H股	342,798,293	53.903323	273,810,492	43.055336	19,341,414	3.041341
普通股合计：	426,500,937	58.561614	281,527,088	38.655673	20,266,341	2.782713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2,222,169,423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45,000,000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92,275,667	99.925821	68,500	0.074179	0	0.0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12,541,322	99.456773	68,500	0.543227	0	0.0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79,734,345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注：根据上交所有关规定，本分段表决情况仅适用于A股股东。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注：根据上交所有关规定，本分段表决情况仅适用于A股股东。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所有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均需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有关上述各议案的详情请见公司于2019年10月24日披露的股东大会会议材料、2019年8月30日披露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该等披露资料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香港联合交易所有限公司网站、公司网站及/或中国境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就本公司所知，本次股东大会上，除兖矿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已就有关续签《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与兖矿集团有限公司金融服务协议》的决议案放弃投票外，概无股东有权出席会议但须根据《香港联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13.40条所载须放弃赞成表决权，亦无根据《香港联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规定须放弃表决权的股东。

3、 律师鉴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唐丽子、彭啸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4、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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